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章制度

的规定，作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以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4.946%

的股权，操作过程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股权转让价格依据评估报告

确定，能够体现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股

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马  洁                    黄  健                    罗  瑶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